杭州临安水务有限公司2026年度污泥处置服务采购项目更正公告

各投标人：
本招标更正公告是招标人对有关招标事宜的补充说明，请各投标人对照招标文件仔细阅读。凡招标文件与本补充文件有矛盾之处，均以本补充文件为准，招标文件中其他内容不变。
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SW-1FZB2512008
项目名称：杭州临安水务有限公司2026年度污泥处置服务采购
首次公告时间：2025年12月30日
2、 更正内容
（一）更正事项：招标文件第三章 用户需求及技术要求 
1、变更前：
一、概况及要求：
1.1本项目主要内容为确定杭州临安排水有限公司污泥处置服务供应商。净水分公司预估日最大处置泥量60吨；两个厂区干污泥含水率为60%左右，呈泥饼状，湿污泥含水率为80%左右；
▲投标人须具备污泥焚烧或污泥建筑材料利用或污泥土地利用等符合国家标准污泥处置方式之一及以上的处置能力，且干污泥（含水率60%左右）日处置能力应不低于60吨/日，具备湿污泥（含水率80%左右）处置能力；
1.2服务期：2026年1月2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1.3 项目地址：净水一厂（杭州市临安区吴山街268号）
净水二厂（杭州市临安区柯家村文化礼堂）；……
1、变更后：
一、概况及要求：
1.1本项目主要内容为确定杭州临安排水有限公司污泥处置服务供应商。净水分公司预估日最大处置泥量80吨；两个厂区干污泥含水率为60%左右，呈泥饼状，净水分公司、排水运营分公司集中清池污泥预估日最大处置泥量100吨，湿污泥含水率为80%左右；
▲投标人须具备污泥焚烧或污泥建筑材料利用或污泥土地利用等符合国家标准污泥处置方式之一及以上的处置能力，且干污泥（含水率60%左右）日处置能力应不低于100吨/日，具备湿污泥（含水率80%左右）处置能力；
▲如遇厂部清池等特殊情况，导致日产泥量增加。投标人必须充分考虑并承诺具备应对此产量波动的应急处置能力。中标人有义务确保能够及时、安全、合规地接收并处置全部增量污泥，不得以能力不足为由拒绝或延迟，以保障采购人生产运行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对此类特殊情况产生的全部增量污泥的处置费用，按中标单价结算。
1.2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1.3 项目地址：净水一厂（杭州市临安区吴山街268号），净水二厂（杭州市临安区柯家村文化礼堂），及其他杭州临安水务有限公司需要处置污泥的泵站等。……
2、变更前：
▲四、处置要求：
……4.5供应商应保证优先处置采购人的污泥，及时接纳采购人的污泥；如果供应商因设备检修或其他等原因不能接纳处置购人的污泥时，应提前3天书面通知采购人，经采购人书面回复同意后，由供应商提供应急处置方案及应急处置场地，期间产生的运输费用按中标运距结算，处置费用按中标处置价结算。若项目履约期间，供应商未能按本条要求执行，则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2、变更后：
▲四、处置要求：
……4.5 供应商应保证及时接纳采购人的污泥，并合法合规处置；如供应商因设备检修、停产或其他等原因不能及时处置采购人的污泥时，应及时安排好接纳污泥存储场所，在此期间，如有增加运输费用的，由供应商自行负责。若项目履约期间，供应商未能按本条要求执行，则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二）更正事项：招标文件第五章-第二部分商务文件-投标函 
变更前：
“……8．                                   （其他补充说明）。……”
变更后：
本项目投标函增加其他补充说明：“……8．如遇厂部清池等特殊情况，导致日产泥量增加，我方承诺具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能够及时、安全、合规地接收并处置全部增量污泥。我方承诺对此类特殊情况产生的全部增量污泥的处置费用，按中标单价结算。……”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三章-用户需求及技术要求以及第五章-第二部分商务文件-投标函修改后的完整内容，详见附件。
（3） 更正事项：更正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文件递交地点
变更前：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1月19日9时30分00秒（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杭州市上城区雷霆路90号3楼312开标室。
变更后：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1月22日10时30分00秒（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杭州市上城区雷霆路90号3楼317开标室。
（4） 更正事项：更正投标文件须知前附表2.3.1对招标文件提出问题的截止时间、方式和2.3.2招标文件澄清、修改发出的形式
1、变更前：
提出问题截止时间： 2026年1月9日17：00
1、变更后：
提出问题截止时间： 2026年1月12日17：00
2、变更前：
澄清问题截止时间：2026年1月15日17：00
2、变更后：
澄清问题截止时间：2026年1月15日17：00


3、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杭州临安水务有限公司
地    址：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沙地路131号
联 系 人：洪工
电    话：13083993933


招标代理：浙江建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杭州市西湖区振华路西港发展中心7幢7楼
联 系 人：朱益星
电    话：15381162498
电子邮件：zjjyzbdl1@163.com

杭州临安水务有限公司
2026年1月7日



附件：
[bookmark: _Toc83886026][bookmark: _Toc31617][bookmark: _Toc7514]第三章 用户需求及技术要求
一、概况及要求：
1.1本项目主要内容为确定杭州临安排水有限公司污泥处置服务供应商。净水分公司预估日最大处置泥量80吨；两个厂区干污泥含水率为60%左右，呈泥饼状，净水分公司、排水运营分公司集中清池污泥预估日最大处置泥量100吨，湿污泥含水率为80%左右；
▲投标人须具备污泥焚烧或污泥建筑材料利用或污泥土地利用等符合国家标准污泥处置方式之一及以上的处置能力，且干污泥（含水率60%左右）日处置能力应不低于100吨/日，具备湿污泥（含水率80%左右）处置能力；
▲如遇厂部清池等特殊情况，导致日产泥量增加。投标人必须充分考虑并承诺具备应对此产量波动的应急处置能力。中标人有义务确保能够及时、安全、合规地接收并处置全部增量污泥，不得以能力不足为由拒绝或延迟，以保障采购人生产运行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对此类特殊情况产生的全部增量污泥的处置费用，按中标单价结算。
1.2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1.3 项目地址：净水一厂（杭州市临安区吴山街268号），净水二厂（杭州市临安区柯家村文化礼堂），及其他杭州临安水务有限公司需要处置污泥的泵站等。
1.4质量要求：符合现行国家规范和标准的合格要求；
1.5合同履约期间采购总额：约265.5万元；
1.6征集数量：征集的服务单位数量为1家；
二、付款方式：
2.1 按月支付，中标人于次月20号前向采购人上报上月完成处置量，经采购人审核确认无误后向采购人提交相应金额发票。货款凭发票（根据甲方要求开具，否则甲方不承担逾付的责任）结算。
2.2 结算方式：中标单价*实际污泥处置量。
三、报价要求（请投标人仔细阅读）
▲3.1本项目设置污泥处置最高限价：177元/吨（不含运费）
3.2运输安排：本项目污泥运输单位已由招标人另行招标确定并签订合同，运输费用由招标人直接与运输单位结算，不包含在本项目处置费用中；
3.3综合报价机制：为全面评估项目整体成本，投标人须根据 “污泥处置单价”与 “估算运输费用”之和，形成一个“污泥处置综合单价”进行投标报价；
3.4运输费用计算标准：运输距离在25公里以内（含25公里）为40元/吨，运输目的地在25公里外以每公里增加费用3元/吨，即运费=40元/吨+3元/吨×（实际公里数-25），不足1公里按1公里计算。（例如：运输距离为27公里时，运费为40 + 3×（27 - 25）=46元/吨）；
3.5运输距离：投标人污泥处置场所至招标人净水一厂（地址：杭州市临安区吴山街268号）的最短可行车路线。（以高德地图显示距离为准）
3.6污泥处置综合单价（含运输费）：仅作为评标价依据
▲四、处置要求：
4.1污泥计量按照甲方地磅为准，结算依据为双方代表签署的污泥转移联单数量为准；
4.2供应商接收待处置的污泥后需按相关标准技术规范和要求进行，经处置后的污泥达到环保部门规定的相关标准。若未按相关标准处置，所有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4.3采用的相关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处置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HJ-BAT-002)、《浙江省清废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办法〔2018〕86号；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CJ/T 221-2005)、《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土壤监测分析方法》；《水和污水监测分析方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及相关的国家级标准，如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新颁布的标准或方法等，供应商将无条件按照新标准、新规范执行；
4.4供应商在贮存、利用、处置污泥时，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禁止向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倾倒、堆放废弃物的地点倾倒、堆放污泥；
4.5 供应商应保证及时接纳采购人的污泥，并合法合规处置；如供应商因设备检修、停产或其他等原因不能及时处置采购人的污泥时，应及时安排好接纳污泥存储场所，在此期间，如有增加运输费用的，由供应商自行负责。若项目履约期间，供应商未能按本条要求执行，则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4.6供应商不得擅自将污泥转移至第三方处置，或在服务期间单方面拒绝接收采购方的污泥（环保等政府部门规定除外），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4.7双方及指定的运输单位应根据相关规定，配合采购人做好填写《浙江省污泥利用处置转移联单》的工作；且供应商还须建立污泥处置的档案资料，包括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等有关内容，并各报环保部门审批备案；
4.8按照一般固废管理规定，双方应分别按照要求做好污泥处置相关台账，并及时报当地环保局和杭州市固废中心备案；
4.9供应商应设污泥处置负责人，负责污泥处置协调管理工作；
4.10供应商要接受采购人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管理；
4.11供应商须接受采购人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随时对供应商处置情况的检查；
4.12供应商必须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全年不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如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及损失；
4.13供应商有责任及时报告在污泥处置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可能造成各方行政责任及经济损失、任何第三方的投诉和索赔的所有事件；
4.14在服务有效期内，供应商必须保证具有处理本项目所涉及污泥的资质和能力，了解并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安全、运输、环保的法律、法规，遵守采购人的安全、环保和其他规章制度；
4.15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的违规操作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偷倒、乱倒)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第3章 
1

1

一、投 标 函
       （招标人名称）        ：
1．我方仔细研究了                   项目（招标编号：                ）招标文件（包括招标补充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每吨（不含运输费）的含税投标报价承担本项目的相关工作，服务期      ，项目负责人      。
2．我方承诺在投标有效期内不撤销投标文件（从投标截止日起90日历天）注：按项目实际情况予以修改投标有效期。
3．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需要修改)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4．我方同意按照招标人要求提供与其招标有关的一切数据和资料，完全理解招标人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投标或收到的任何投标。
5．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
（3）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所有工作内容。
6．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7．如我方在响应过程中，发生招标文件规定的招标人可以不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的，我方同意招标人不退还我方缴纳的全部投标保证金。
8．如遇厂部清池等特殊情况，导致日产泥量增加，我方承诺具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能够及时、安全、合规地接收并处置全部增量污泥。我方承诺对此类特殊情况产生的全部增量污泥的处置费用，按中标单价结算。
投标人：（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账    号：                                  日    期：    年   月   日
